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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胶东调⽔水⼯工程供⽔水管理理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胶东调⽔水⼯工程供⽔水管理理，充分发挥⼯工程效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山东省胶东调⽔水条例例》

等法律律、法规，结合胶东调⽔水⼯工程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水库和⼯工程沿线供⽔水管理理。⽔水库供

⽔水是指⽔水库向⻘青岛、⻩黄岛和⽔水库配套⽔水⼚厂及其他各⽤用⽔水单位

供⽔水，⼯工程沿线供⽔水是指通过渠道分⽔水⼝口向⽤用⽔水单位供⽔水。

第三条 胶东调⽔水⼯工程供⽔水对象为从⼯工程设计和经批准

设⽴立的分⽔水⼝口⻔门取⽔水的⽤用⽔水单位。

第四条 ⼭山东省胶东调⽔水局（以下简称省局）负责⼯工程供

⽔水的统⼀一调度和管理理，未经省局授权和批准，任何单位⽆无权

利利⽤用⼯工程调⽔水和供⽔水。

第五条 供⽔水管理理遵循“⽔水量量统⼀一调配，⽔水价统⼀一核定，

⽔水费统⼀一收缴”原则，做到调度科学、运⾏行行⾼高效、⽔水质合格、

缴费及时。

第⼆二章 供⽔水管理理单位职责

第六条 省局职责

（⼀一）根据上级下达的调⽔水计划，制定⽔水量量调度⽅方案并

组织实施；

（⼆二）协助主管部⻔门落实供⽔水⽔水源；

（三）与⽤用⽔水单位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或授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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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签订供⽔水合同；

（四）安排⽔水质监测⼯工作；

（五）收缴供⽔水⽔水费；

（六）协助有关部⻔门办理理新增⽤用⽔水单位审批。

第七条 分局职责

（⼀一）汇总辖区内⼯工程沿线⽤用⽔水需求并上报省局；

（⼆二）上报分⽔水⼝口⻔门供⽔水申请，并执⾏行行省局下达的调度

指令；

（三）做好辖区内供⽔水⽔水量量计量量和⽔水质监测⼯工作；

（四）监督各管理理站完成供⽔水任务；

（五）协助省局催缴供⽔水⽔水费。

（六）协助辖区内新增⽤用⽔水单位申报。

第⼋八条 管理理处（站）职责

（⼀一）向分局上报本地⽤用⽔水计划；

（⼆二）执⾏行行调度⽅方案和调度指令，管理理分⽔水⼝口⻔门；

（三）做好⽔水量量计量量；

（四）负责供⽔水⼯工程巡查，制⽌止未经允许的取⽔水⾏行行为和

⼈人为污染⽔水质⾏行行为。

第三章 供⽔水管理理

第九条 各分局于每年年 9⽉月底前向省局上报下年年度⽤用⽔水

计划，省局汇总后上报主管部⻔门，经主管部⻔门批复后制定⽔水

量量调度计划和实施⽅方案并执⾏行行。对未列列⼊入年年度供⽔水计划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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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不不予供⽔水。

第⼗十条 受⽔水地区因旱灾或⽔水质污染等原因需要应急调

⽔水时，经上级部⻔门批准后实施。

第⼗十⼀一条 省局根据制定的年年度调⽔水⽅方案和要求，与⽤用⽔水

单位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或授权部⻔门）签订供⽔水合同。

供⽔水合同应当包括年年度供⽔水时间、供⽔水量量、供⽔水⽔水质、计量量

⽅方式、⽔水价、⽔水费缴纳时间和⽅方式、违约责任等。

第⼗十⼆二条 省局依据调⽔水⽅方案统⼀一组织实施供⽔水，分局严

格按照省局调度中⼼心指令管理理各分⽔水⼝口⻔门，严禁擅⾃自分⽔水或

改变分⽔水流量量。

第四章 供⽔水计量量

第⼗十三条 各分⽔水⼝口⻔门应当安装符合国家法律律法规或技

术标准要求并经供⽤用⽔水双⽅方认可的计量量设施，并定期进⾏行行检

定或核准，保证计量量设施正常使⽤用和⽔水量量计量量准确、可靠。

第⼗十四条 各分⽔水⼝口⻔门管理理单位应及时与⽤用⽔水单位对⽇日

分⽔水量量、累计分⽔水量量进⾏行行核定并签字确认。运⾏行行结束后分局

应与所在地供⽔水合同签订部⻔门对总供⽔水量量进⾏行行核定并签字

确认。

第⼗十五条 通过渠道分⽔水⼝口⻔门的供⽔水，分局每⽇日向省局

上报⽇日分⽔水量量和累计分⽔水量量；⽔水库供⽔水⽔水量量，由⻘青岛分局安

排专⼈人每旬向省局上报。

第⼗十六条 胶东调⽔水⼯工程与南⽔水北北调东线⼯工程联合运⾏行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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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省局依据分局上报的⽔水量量数据，与⼭山东省南⽔水北北调东

线管理理单位、各地市供⽔水合同签订单位对各阶段所供⻩黄河⽔水

量量、⻓长江⽔水量量进⾏行行核定并签字确认。

第五章 责任追究

第⼗十七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依据有关法律律法

规及《⼭山东省胶东调⽔水条例例》，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山东省胶东调⽔水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行。


